
吕梁市生态环境局汾阳分局权责清单

序
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
注事项

类别
事项名

称
事项依据 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1 行政处罚 按日连续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五十九条。

1.立案阶段责任：环保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存在环境保

护违法行为的，应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取证阶段责任：环保部门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与当事人有
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陈述申辩，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案件审查阶段责任：环保部门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

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的，及时调查补充）。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

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由局务会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阶段责任：环保部门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环境行政处

罚事先（听证）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处理决定阶段责任：环保部门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

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

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依法按时送达当事人。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环

保部门可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复查阶段责任：在送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以暗查

方式组织对排污者违法排放污染物行为的改正情况实施复查（排污者提供改

正情况报告，并附相关证明材料）；复查发现拒不改正的（复查发现仍在违

法排污的或拒绝、阻挠实施复查的），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复查发现已经改
正的，不启动按日连续处罚的。

9.信息公开责任：依法按时公开行政处内容。

10.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五十五条至第六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六十八条；



2 行政处罚

违反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制度
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六十一条 ；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
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法》第八十五条。

1.立案阶段责任：环保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存在环境保

护违法行为的，应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2.调查取证阶段责任：环保

部门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陈述申辩，执法

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案件审查阶段责任：环保部门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

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的，及时调查补充）。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

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由局务会集体讨论决定。4.告知阶段责任：

环保部门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环境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
权利。5.处理决定阶段责任：环保部门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

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

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依法按时送达当事人。7.执行阶段责
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

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环保部门可依法向

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8.信息公开责任：依法按时公开行政处罚

内容。9.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五十五条至第六十二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六十八条；



3 行政处罚

违反向水体禁止

性排放规定的行
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第八十五条。

1.立案阶段责任：环保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存在环境保

护违法行为的，应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2.调查取证阶段责任：环保
部门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陈述申辩，执法

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案件审查阶段责任：环保部门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
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的，及时调查补充）。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

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由局务会集体讨论决定。4.告知阶段责任：

环保部门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环境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

权利。5.处理决定阶段责任：环保部门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

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

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依法按时送达当事人。7.执行阶段责

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

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环保部门可依法向

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8.信息公开责任：依法按时公开行政处罚
内容。9.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五十五条至第六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六十八条；



4 行政处罚

违反危险废物处

置规定的行政处
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二条。

1.立案阶段责任：环保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存在环境保

护违法行为的，应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2.调查取证阶段责任：环保

部门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陈述申辩，执法

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案件审查阶段责任：环保部门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

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的，及时调查补充）。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

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由局务会集体讨论决定。4.告知阶段责任：

环保部门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环境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
权利。5.处理决定阶段责任：环保部门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

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

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依法按时送达当事人。7.执行阶段责
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

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环保部门可依法向

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8.信息公开责任：依法按时公开行政处罚

内容。9.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五十五条至第六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六十八条



5 行政处罚

违反危险废物经

营许可的行政处
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第八十条。

1.立案阶段责任：环保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存在环境保

护违法行为的，应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2.调查取证阶段责任：环保
部门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陈述申辩，执法

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案件审查阶段责任：环保部门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
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的，及时调查补充）。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

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由局务会集体讨论决定。4.告知阶段责任：

环保部门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环境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

权利。5.处理决定阶段责任：环保部门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

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

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依法按时送达当事人。7.执行阶段责

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

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环保部门可依法向

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8.信息公开责任：依法按时公开行政处罚
内容。9.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五十五条至第六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六十八条；



6 行政处罚

对向环境排放不

得排放的放射性

废气、废液的行
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

治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

1.立案阶段责任：环保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存在环境保

护违法行为的，应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2.调查取证阶段责任：环保

部门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陈述申辩，执法

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案件审查阶段责任：环保部门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

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的，及时调查补充）。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

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由局务会集体讨论决定。4.告知阶段责任：

环保部门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环境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
权利。5.处理决定阶段责任：环保部门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

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

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依法按时送达当事人。7.执行阶段责
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

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环保部门可依法向

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8.信息公开责任：依法按时公开行政处罚

内容。9.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五十五条至第六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六十八条；



7 行政处罚

对不按照规定处

理或者贮存不得

向环境排放的放
射性废液的行政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

治法》第五十四条第（三）项。

1.立案阶段责任：环保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存在环境保

护违法行为的，应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2.调查取证阶段责任：环保
部门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陈述申辩，执法

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案件审查阶段责任：环保部门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
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的，及时调查补充）。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

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由局务会集体讨论决定。4.告知阶段责任：

环保部门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环境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

权利。5.处理决定阶段责任：环保部门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

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

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依法按时送达当事人。7.执行阶段责

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

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环保部门可依法向

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8.信息公开责任：依法按时公开行政处罚
内容。9.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五十五条至第六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六十八条；



8 行政处罚

对将废旧放射源

、放射性固体废

物提供或者委托

给无许可证的单
位贮存和处置的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

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项。

1.立案阶段责任：环保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存在环境保

护违法行为的，应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2.调查取证阶段责任：环保

部门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陈述申辩，执法

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案件审查阶段责任：环保部门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

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的，及时调查补充）。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

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由局务会集体讨论决定。4.告知阶段责任：

环保部门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环境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
权利。5.处理决定阶段责任：环保部门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

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

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依法按时送达当事人。7.执行阶段责
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

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环保部门可依法向

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8.信息公开责任：依法按时公开行政处罚

内容。9.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

十五条至第六十二条。



9 行政处罚

对企业事业单位

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超过污染物排

放标准或者超过
重点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指标排

放污染物的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六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第九十九条。                 

1.立案责任：环保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存在环境保护违

法行为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取证责任：环保部门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

许当事人陈述申辩，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案件审查责任：环保部门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

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的，及时调查补充）。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

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由局务会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环保部门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制作《环境行政处罚事先

（听证）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要求听证等权利。

5.处理决定责任：环保部门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

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

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依法按时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

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环保部

门可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信息公开责任：依法按时公开行政处内容。

9.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五十五条至第六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
十八条



10 行政处罚

对不正常使用或

擅自拆除.闲置

污染防治设施的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

法》第五十条。

1.立案责任：环保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存在环境保护违

法行为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取证责任：环保部门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

许当事人陈述申辩，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案件审查责任：环保部门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

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的，及时调查补充）。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

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由局务会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环保部门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制作《环境行政处罚事先

（听证）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要求听证等权利。

5.处理决定责任：环保部门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

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

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依法按时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

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环保部

门可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信息公开责任：依法按时公开行政处内容。

9.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五十五条至第六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六十八条



11 行政处罚
违反排污口设置

规定的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法 》 第 八 十 四 条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第一百条第五款。

1.立案责任：环保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存在环境保护违

法行为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取证责任：环保部门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

许当事人陈述申辩，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案件审查责任：环保部门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

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的，及时调查补充）。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

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由局务会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环保部门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制作《环境行政处罚事先

（听证）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要求听证等权利。

5.处理决定责任：环保部门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

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

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依法按时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

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环保部

门可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信息公开责任：依法按时公开行政处内容。

9.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五十五条至第六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六十八条



12 行政处罚

在禁燃区内新建

、扩建燃用高污

染燃料的设施，

或者未按照规定
停止燃用高污染

燃料，或者在城

市集中供热管网

覆盖地区新建、
扩建分散燃煤供

热锅炉，或者未

按照规定拆除已

建成的不能达标
排放的燃煤供热

锅炉的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

1.立案责任：环保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存在环境保护违

法行为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取证责任：环保部门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

许当事人陈述申辩，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案件审查责任：环保部门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

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的，及时调查补充）。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

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由局务会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环保部门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制作《环境行政处罚事先

（听证）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要求听证等权利。

5.处理决定责任：环保部门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

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

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依法按时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

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环保部

门可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信息公开责任：依法按时公开行政处内容。

9.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五十五条至第六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六十八条



13 行政处罚

违法挥发性有机

物污染防治规定
的处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第
一、二、三、四款。

1.立案责任：环保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存在环境保护违

法行为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取证责任：环保部门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

许当事人陈述申辩，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案件审查责任：环保部门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

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的，及时调查补充）。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

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由局务会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环保部门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制作《环境行政处罚事先

（听证）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要求听证等权利。

5.处理决定责任：环保部门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

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

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依法按时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

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环保部

门可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信息公开责任：依法按时公开行政处内容。

9.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五十五条至第六十二条。

2.【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第六十八条



14 行政处罚

未采取措施防治

扬尘、持久性有

机物、有毒有害
气体、恶臭气体

污染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第一百一十七条。             

1.立案责任：环保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存在环境保护违

法行为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取证责任：环保部门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

许当事人陈述申辩，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案件审查责任：环保部门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

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的，及时调查补充）。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

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由局务会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环保部门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制作《环境行政处罚事先

（听证）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要求听证等权利。

5.处理决定责任：环保部门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

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

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依法按时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

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环保部

门可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信息公开责任：依法按时公开行政处内容。

9.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五十五条至第六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六十八条



15 行政处罚

未按要求完成噪

声限期治理任务
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

法》第五十二条。

1.立案责任：环保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存在环境保护违

法行为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取证责任：环保部门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

许当事人陈述申辩，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案件审查责任：环保部门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

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的，及时调查补充）。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

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由局务会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环保部门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制作《环境行政处罚事先

（听证）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要求听证等权利。

5.处理决定责任：环保部门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

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

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依法按时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

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环保部

门可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信息公开责任：依法按时公开行政处内容。

9.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五十五条至第六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六十八条



16 行政强制

对造成或可能造

成严重污染的设

施和设备进行查
封.扣押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二十五条。

1.立案阶段责任：环保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存在环境保护

违法行为的，应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取证阶段责任：环保部门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

允许当事人陈述申辩，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案件审批阶段责任：需要查封、扣押的环保部门应当书面报经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负责人批准，对案情重大或社会影响较大的，由局务会集体讨论决
定；

4.执行阶段责任：当场告知排污者的负责人或委托人实施查封、扣押的依据

及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并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依法查封、扣

押

5.
6.污染物排放的设施或设备，并制作查封、扣押清单；情况紧急，需要当场

实施查封、扣押的，应当在实施后24小时内补办批准手续；

7.解除阶段责任：查封、扣押期限不得超过30日，需要延长的，须经环保主

管部门负责人批准，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查封、扣押后，应当及时查

清事实，对不符合查封、扣押应当立即做出解除查封、扣押决定；查封 、
扣押被解除的，环境报不主管部门应当立即通知排污者，并在3个工作日内

送达解除决定；扣押措施被解除的，应当通知排污者领会扣押物；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五十五条至第六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六十八条；



17 行政监督
环境保护工作的

行政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二十四条。

1.环保部门监督检查时，指定专人负责，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

回避。

2.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陈述申

辩，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夸大或缩小调查取证的范围，瞒报.擅改调查结果；

4.丢失.损毁证据；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五十五条至第六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六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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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行政

行为

环境污染损害赔

偿行政调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第九十七条。

1.调查取证阶段责任：，指定专人负责，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

回避。

2.调解阶段责任：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解结果要及时
告知当事人。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五十五条至第六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六十八条


